
医用耗材采购合同
甲方： 深圳市儿童医院                        

乙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及                                  
                               产生的中标结果，经甲、乙双方平等协商，签订本合同.
1、 合同产品、价格、支付方式：

1.乙方按甲方需求量向甲方提供合同产品，产品目录见中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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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乙方所提供产品的剩余有效期应占中标产品保质期的三分之二以上。

3.乙方需提供医用耗材的备货服务，乙方按甲方要求提供耗材在甲方处备货。乙方需提供正式发票，甲方根据乙方当月的实际采购量付款，每月月终结算一次。
二、    技术标准
本合同项下所供产品的技术标准应与本招标文件规定的标准相一致。所供产品（包括其包装）则应符合相应的国家或有关部门最新颁布的正式标准。
三、    规格
1．交付产品的规格应与中标通知书规定的规格相一致。
2．计量、数量单位应使用国家通用的计量、数量单位。

四、    包装
乙方提供的全部产品均应按标准保护措施进行包装，以防止产品在转运中损坏或变质，确保产品安全无损运抵指定地点。
五、    交货
1．一般情况下定货后最迟一周内送达，紧急用产品需24小时内送达。

2.乙方负责办理运输和保险，将货物运抵甲方仓库，有关运输和保险的一切费用由乙方承担。
3.所有货物运抵甲方收货地点的日期为交货日期。
六、   伴随服务
1.对开箱时发现的破损、近效期产品或其它不合格包装产品无条件及时更换。
2．乙方应具备解决紧急问题的能力，例如甲方在使用货物的过程中发现问题，乙方应及时到甲方现场解决。

3. 甲方与乙方发生经济业务时，乙方不得向甲方工作人员或科室提供任何形式的商业贿赂。
七、    质量保证
1．按合同交付的产品质量应符合国家承认的相应标准，并与投标时承诺的质量相一致，以确保临床使用安全有效。
2．如果乙方提供的医用耗材因质量问题在使用过程中造成的一切不良后果或医疗纠纷，责任由乙方负责。
3.乙方需保证所提供的货物来源合法，并已经依照国家法律缴纳有关税款。如因乙方没有履行该保证义务，造成需方（甲方）财产及声誉上的损失，乙方须承担违约责任及赔偿甲方由此产生的一切损失。
八、    甲方履约义务
1．甲方按中标品种目录根据临床需要分期分批采购中标品种。

2．甲方须按照合同规定及时结算货款。
九、  违约终止合同
1．如果乙方未能在规定期限内或甲方准许的任何延期内交付部分或全部中标产品，或者乙方未能履行合同中规定的其它义务，以及在本合同的实施过程中有严重违法行为，甲方有权终止全部或部分合同
2．如果甲方根据上述规定，终止了部分合同，乙方应继续执行合同中未终止的部分。
3．乙方三次提供不合格产品的，甲方有权中止合同。
十、   争议的解决
因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任何争议，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或调解不成，当事人可选择将争议提交仲裁机构仲裁或向人民法院起诉。
十一、合同生效：
1.本合同一式二份，甲方一份、乙方一份；
2.本合同修改须经双方书面认可；

3.本合同经双方代表签字、盖章后生效。

4.本协议有效期12个月。
5.如政府或上级主管部门对所涉及的供货品种重新招标并确定了新的供货商，则本协议自动终止。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法人代表：                                  法人代表：
日期：                                      日期：

